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
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101年假日戲棚表演徵選計畫
1、 目    的：為推廣客家文化，並運用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現有設備，提供
               各界藝文表演平台，吸引入園人潮，落實行銷「新北客園」目
               的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2、 提案資格：經政府登記立案表演團體、個人、節目經紀代理公司或法人及

               領有街頭藝人證之人士。
3、 提案類別：各類展演活動、兒童劇、偶戲、戲劇、音樂、舞蹈、民俗技藝
               等表演藝術節目。

4、 提案原則：
(1) 每場表演至少70~80分鐘。

(2) 表演內容中需包含適量之客家元素。
(3) 當期申請團體之提案最多不可超過兩場次以上(兩場次之演出內容需不同)。

(4) 計畫內容、劇碼不得為一年內在園區表演過者。

(5) 每場表演預算最高為新台幣5萬元整。

(6) 園區提供之表演時段為101年之週六、日及國定假日上午11時、下午2時30分。
(7) 演出中若有客語發音之演唱或台詞之部份，請表演團體務必準備字幕PowerPoint電子檔提供表演當日播放。
(8) 演出場域為本園區會議廳及演藝廳，該空間如遇本局辦理大型活動及場地外租時，請更換表演時間。
(9) 101年7月至12月之表演計畫受理申請為101年3月15日(星期四)前；102年1月至6月表演計畫受理申請為101年9月15日(星期六)前。
5、 申請時間：至101年3月15日(星期四)下午5時30分截止，各申請團     

               體請於上述時間內將計畫書郵寄或親送本園區(以郵戳為憑)，      

               逾期概不受理。
6、 申請及審查程序：
(1) 計畫書6份，內容架構應包含：表演計畫申請書、立案證書影本。
(2) 計畫書若能包含下列部分尤佳：舞台場景設計照片、文宣設計(背板、DM等)。

(3) 由承辦單位依計畫進行初審，通過後再予複審，一律以書面審查。
(4) 複審審查小組由5至7人組成，並邀請學者專家參與。
(5) 審查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應自行迴避：

1. 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及四等親內之血親，或三等親內之姻親，或曾有
   前開關係之ㄧ者為該計畫申請案之當事人者。

2. 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，就該計畫案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
   人之關係者。

3. 現為或曾為計畫申請案當事人之代理人或輔佐人者。

4. 於該計畫案曾為證人或鑑定人者。

(6) 徵選各類節目之比例標準為當期可安排場次數量中：戲劇類占45%(含兒童劇、傳統戲曲、布袋戲……等)、音樂類占20%、舞蹈類占5%以及綜藝類占30%(含客屬社團及綜合類表演)。
(7) 審查結果於簽請本局局長核定後，以書面通知。
(8) 本局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均不退件，申請人亦不得要求退還。
7、 經費核銷：計畫執行結束後10日內，檢具成果報告2份(A4紙，至少6
               頁面)、光碟2份，經本局審閱通過後，得檢具領據及存摺封
               面影本辦理核銷結案。
8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改之，相關內容請至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官網/首頁/活動訊息查詢並下載(http://www.hakka.tpc.gov.tw/)。
